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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05-0118 

一、 公司舉辦年終尾牙餐會及獎品之進項稅額不得扣抵銷項稅額。 

二、 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如有外牆、頂樓等出租收入，應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

申報。 

三、 在大陸地區提供勞務之報酬應併同臺灣地區來源所得課徵綜合所得稅。 

四、 呼籲扣繳單位儘速辦理104年度各類所得扣(免)繳及股利憑單申報並配合憑單

免填發作業。 

五、 房地合一課稅範圍屬自住房地享有租稅優惠。 

六、 房屋租低收戶 地價稅沒優惠。 

七、 非由當年度盈餘提列之法定盈餘公積，不得作為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 

八、 重購自用住宅扣抵稅額遭剔除補稅原因。 

九、 個人出售房屋、土地，適用房地合一稅應如期申報，免遭逾期或漏報，構成違

章補稅並罰鍰。 

十、 問答／發票獎金分離課稅 不能抵繳綜所稅額。 

十一、 稅務違章案件 新增三不罰。 

十二、 資產管理公司列報呆帳損失相關規定。 

十三、 贈與子女財產符合規定者免併入遺產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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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舉辦年終尾牙餐會及獎品之進項稅額不得扣抵銷項稅額 
又到歲末年終了！目前正是尾牙旺季，部分公司行號為犒賞員工一年來的辛勞，舉辦

年終尾牙餐會，同時也會購買 3C電子產品、家電用品及商品禮券等物品供摸彩，財政

部南區國稅局提醒公司行號，支付這些尾牙餐會及摸彩品費用之進項稅額依規定不得

申報扣抵銷項稅額。 

該局說明，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19條規定，非供本業及附屬業務使用之貨

物或勞務及酬勞員工個人之貨物或勞務，其進項稅額不得扣抵銷項稅額。例如甲公司

舉辦尾牙餐會，支付餐廳之場地租金、餐費及邀請藝人表演、支付演藝公司主持費、

表演費等，均屬非供本業及附屬業務使用之貨物或勞務；另尾牙抽獎之禮品，則屬公

司酬勞員工個人之貨物或勞務，所以甲公司取得該等進項憑證不得申報扣抵銷項稅額。 

該局進一步表示，公司為舉辦年終尾牙所購買獎品之進項憑證，如獎品購入時已確定

供作酬勞員工使用者，依營業稅法規定，其進項稅額不得申報扣抵銷項稅額，又獎品

贈送員工時，亦免視為銷售貨物、免開立統一發票；但公司若以自製產品或購買供銷

售之貨物轉贈送員工，因原非供酬勞員工使用，其購買時支付之進項稅額已申報扣抵

銷項稅額者，嗣後轉作酬勞員工時，應依營業稅法第 3條第 3項第 1款規定視為銷售

貨物，並按時價開立統一發票且不得以其扣抵聯所載之稅額，申報扣抵銷項稅額。 

該局提醒，公司申報營業稅時，應先行檢視是否誤將前揭不得扣抵之進項憑證申報扣

抵，避免因違反規定而被補稅處罰。 

新聞稿聯絡人：綜合規劃科 侯審核員 06-2223111分機 8060 

更新日期：2016/01/18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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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如有外牆、頂樓等出租收入，應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

算申報 

臺南市李小姐問: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將大樓的頂樓出租與電信公司作為基地台，所取

得之收入應如何辦理結算申報？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臺南分局表示: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倘有將大樓的頂樓、外牆出租或

將停車位租給住戶以外的人使用，所收取的租金屬於營業收入，應向國稅局申請營業

登記並編配統一編號，並將該營業收入減除與該營業有關的成本費用後之所得額，申

報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此外，該所得因係作為公寓大廈日後管理、修繕支用，並

無盈餘分配，可免辦理未分配盈餘申報，亦免設置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 

新聞稿聯絡人： 臺南分局謝課長 

聯絡電話：06-2118736 

更新日期：2016/01/18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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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大陸地區提供勞務之報酬應併同臺灣地區來源所得課徵綜合所得稅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臺灣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有大陸地區來源所得

者，應併同臺灣地區來源所得課徵所得稅。  

該局指出，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24條規定 ：「臺灣地區人民、法

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有大陸地區來源所得者，應併同臺灣地區來源所得課徵所得稅。

但其在大陸地區已繳納之稅額，准自應納稅額中扣抵。前 2項得扣抵數額之合計數，

不得超過因加計其大陸地區來源所得，而依臺灣地區適用稅率計算增加之應納稅額。」 

該局舉例，納稅義務人甲君除任職於中華民國境內公司外，又為境外香港商 B公司於

大陸地區提供勞務，甲君申報綜合所得稅卻未列報取自 B公司薪資所得，甲君雖主張

其取自 B公司薪資所得非中華民國來源所得等情，惟依前揭規定，甲君在大陸地區提

供勞務之報酬，屬大陸地區來源所得，應與臺灣地區來源所得併課所得稅，除補徵稅

額外，並依所得稅法第 110條第 1項規定處罰。  

該局特別呼籲，納稅義務人就所得有疑義時，於申報綜合所得稅前，應盡力探知所得

稅法相關規定，就實際所得申報納稅，以免受罰。  

（聯絡人：法務二科吳股長；電話 2311-3711分機 1931） 

更新日期：2016/01/18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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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呼籲扣繳單位儘速辦理 104年度各類所得扣(免)繳及股利憑單申報並配合憑

單免填發作業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104年度各類所得憑單(含信託)法定申報截止日為 105年 1月 31

日，因適逢例假日，順延至 105年 2月 1日止，網路申報系統則於 105年 2月 1日午夜 12

時關閉，該局特別提醒申報單位儘早辦理申報，以避開申報後期容易發生之壅塞情形。 

國稅局表示：為節省等候時間及處理人力，申報單位可多加利用服務不受時空限制之網際

網路方式辦理申報，如遇有軟體操作或網路傳輸問題除於上班時間內可洽詢該局外，亦可

撥打關貿公司免付費電話 0800086188查詢。 

扣繳義務人或申報單位如欲採用網路申報，而無經濟部工商憑證管理中心核發之工商憑證

ＩＣ卡者，可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網址：http://tax.nat.gov.tw)申請報稅

密碼，以作為簡易電子認證，步驟簡單，只須於該網站點選「密碼申請」，輸入營利事業

或扣繳單位統一編號及負責人、扣繳義務人或受託人身分證統一編號，即可申請（往年已

申請密碼者，可繼續沿用，不須重新申請）。 

該局指出，各類所得扣（免）繳憑單及股利憑單如採媒體或人工方式申報，則須親自向稽

徵機關辦理，但採網路申報可不受辦公時間限制，申報期間全日均可上傳，一經上傳成功，

即完成申報程序，省時又便捷。 

國稅局另提醒憑單填發單位，為節能減紙愛地球，請依規定期限(105年 2月 1日)前利用

網路向該管稽徵機關填報 104年度所得稅各式憑單資料；在作網路申報時，如果所得人為

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於申報系統內憑單填發方式勾選「免填發」或「電子憑單」，

得免於 105年 2月 10日前將憑單填發予納稅義務人，以節省憑單寄送成本。 

國稅局進一步說明，下列 4種情形仍須填發憑單予所得人： 

一、納稅義務人為營利事業、機關、團體、執行業務事務所、信託行為受託人及非中華民

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二、105年 2月 2日以後申報或更正之憑單。 

三、憑單填發單位有解散、廢止、合併、轉讓、裁撤或變更之情形。 

四、納稅義務人要求填發。【#013 】 

新聞稿提供單位：審查二科職稱：稅務員姓名：梁嘉瑋 

聯絡電話：（07）7256600分機 7259 

更新日期：2016/01/18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http://tax.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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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房地合一課稅範圍屬自住房地享有租稅優惠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大智稽徵所表示，105年 1月 1日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新制施行後，

個人交易新制課稅範圍的自住房屋、土地，如符合下列各項條件，課稅所得 400萬元

以內者免納所得稅，超過 400萬元者超過部分按最低稅率 10%課徵所得稅： 

一、個人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設有戶籍、持有並居住於該房屋連續滿 6年。 

二、交易前六年內，無出租、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 

三、個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於交易前 6年內未曾適用自住房地租稅優惠規定。 

   舉例說明，王太太 105年 7月 1日購入 A自住房地，成本 1300萬元，於 115年 6

月 30日出售，售價 2000萬元，取得、改良及移轉的費用 100萬元，土地漲價總數額

100萬元，如符合自住房地租稅優惠適用條件，其應納稅額計算如下： 

 課稅所得=成交價額 2000萬元-成本 1300萬元-費用 100萬元-土地漲價總數額 100萬

元=500萬元 

  應納稅額=(課稅所得額 500萬元-免稅額 400萬元)X10%=10萬元   

    民眾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或上網站

http://www.ntbca.gov.tw點選網頁電話諮詢，該所將竭誠為您服務。 (提供單位：綜

所稅股藍玉津，電話：04-22612821轉 205） 

更新日期：2016/01/18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http://www.ntbc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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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房屋租低收戶 地價稅沒優惠 

2016-01-18 05:23 經濟日報 記者郭珈爾／台北報導 

常有民眾疑問到底何種土地可以採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高雄市稅捐稽徵處

提醒，公益出租人將房屋出租給中低所得家庭供住家使用，雖然可以按自住

的稅率課徵房屋稅，但出租房屋坐落的土地則不能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

地價稅。 

地價稅的一般稅率是千分之 10~55，採累進方式課徵，而自用住宅用地稅率僅

有千分之 2，差距甚大。原則上，若要符合自用住宅用地的條件，土地所有權

人或配偶、直系親屬要在當地辦理戶籍登記，地上房屋未做營業或出租用途，

且土地面積不得超過法令限制。 

該處特別提醒，由於公益出租人將房屋出租給中低所得家庭使用，可按照自

用稅率課徵房屋稅，因此有民眾誤以為該筆土地也可依照自用的優惠稅率，

但出租公益房屋座落的土地仍然需要依一般的地價稅率課徵。 

此外，該處也接獲民眾詢問，未辦理繼承登記土地是否可以適用自用住宅用

地稅率。根據現行稅法，土地所有權人與配偶、未成年的受扶養親屬，適用

自用住宅用地稅率繳納地價稅者，僅能以一處為限。 

舉例來說，陳小姐父親遺留未辦理繼承登記的土地，繼承人有三人。從父親

死亡之日起，土地就屬於各繼承人共同持有。若該筆土地符合自用住宅用地

規定要件，但只有陳小姐提出申請，土地就只能依陳小姐應繼分面積適用自

用住宅用地稅率。  

 【2016/01/18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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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非由當年度盈餘提列之法定盈餘公積，不得作為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 
營利事業由當年度盈餘提列之法定盈餘公積，依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9第 2項第 4款規

定，得作為計算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法定盈餘公積必

須是由「當年度」盈餘提列者，才能減除，反之，非由「當年度」盈餘提列之法定盈

餘公積，就不能列為計算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 

南區國稅表示，為避免營利事業藉由保留盈餘規避股東稅負，自 87年度起，營利事業

當年度之未分配盈餘必須加徵 10％營利事業所得稅；當年度未分配盈餘的計算基礎，

原則上是以營利事業當年度實際可供分配之稅後盈餘為準，對於營利事業依法不能分

配或已不存在的所得，則准予減除，例如營利事業依法必須提列的法定盈餘公積，就

是減除項目之一；因為未分配盈餘加徵之計算，係以「個別年度」為計算基礎，營利

事業於分配歷年累積之盈餘時，一併提列法定盈餘公積者，其非由「當年度」盈餘提

列之數額自不得作為減除。 

該局目前查核轄內甲公司 101年度營利事業未分配盈餘申報案件時發現，該公司於 88

年度設立後，均無分派盈餘，亦未提列法定盈餘公積，直到 102年 6月才決議分配盈

餘 2,500萬元，其中屬 101年度盈餘者 1,200萬元，餘 1,300萬元則係以前年度累積

之盈餘。甲公司申報 101年度未分配盈餘時，列報提列法定盈餘公積減項金額 250萬

元（2,500萬元×10％），但是，其中非由 101年當年度盈餘提列之數額計 130萬元，

依規定不得作為計算未分配盈餘之減除項目，乃核定補徵稅額 13萬元。 

該局提醒營利事業注意，於分配盈餘時，應注意未分配盈餘申報相關規定，以免因申

報錯誤而遭補稅處罰，影響自身權益。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一科吳審核員 06-2298019 

更新日期：2016/01/18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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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重購自用住宅扣抵稅額遭剔除補稅原因 
【豐原訊】唐先生來電詢問，其 102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重購自用住宅扣抵

稅額，為何遭剔除補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豐原分局表示，依所得稅法第 17條之 2規定：「納稅義務人出

售自用住宅之房屋所繳納該財產交易所得部分之綜合所得稅額，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

起 2年內，如重購自用住宅之房屋，其價額超過原出售價額者，得於重購自用住宅之

房屋完成移轉登記之年度自其應納綜合所得稅額中扣抵或退還。但原財產交易所得已

依本法規定自財產交易損失中扣抵部分不在此限。前項規定於先購後售者亦適用之。 」 

又出售和重購之房屋均須為自用住宅，即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同一申報戶受扶養直

系親屬於該地辦竣戶籍登記，且於出售前 1年內無出租或供營業使用之房屋。 

  該分局進一步說明，本案納稅人唐君於 101年度出售房屋價款 600萬元，因出售

該房屋所增加綜合所得稅款 5萬元，並於 102年度重購房屋價款 800萬元，惟該重購

住宅僅唐君母親設籍且唐君 102年度結算申報並未申報扶養母親，經該分局以唐君或

其配偶、同一申報戶受扶養直系親屬於 102年度均未在重購房屋辦竣戶籍登記，不符

合所得稅法規定予以剔除。 

  納稅人如有任何問題，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洽詢或至中區國稅局網

站 www.ntbca.gov.tw點選網頁電話，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提供人：綜所稅課  廖芊淇 ，電話：04-25291040分機 214） 

 

更新日期：2016/01/18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http://www.ntbc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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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個人出售房屋、土地，適用房地合一稅應如期申報，免遭逾期或漏報，構成

違章補稅並罰鍰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制度（以下簡稱新制）自 105年 1月 1

日起施行，個人在 105年 1月 1日以後交易之房屋、房屋及其坐落基地或依法得核發

建照執照之土地(但不包括依農業發展條例申請興建之農舍)，如在 103年 1月 2日以

後取得且持有期間在 2年以內(因繼承或受遺贈取得者，得將被繼承人或遺贈人持有期

間合併計算)或係 105年 1月 1日以後取得者(包括已設定地上權方式之房屋使用權)，

應依新制規定計算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或損失，並於交易之房屋、土地完成所有權移

轉登記日之次日起算 30日內向戶籍所在地國稅局辦理申報。 

高雄國稅局進一步表示，個人如有新制房屋、土地交易所得(包括所得為 0)或損失，除

可填寫「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申報書」，於規定期限內併同契約書影本、其他有

關文件及自繳稅款證明（有應納稅額者），向戶籍所在地國稅局辦理申報外，亦得至

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http://tax.nat.gov.tw）下載「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

得稅電子申報繳稅系統」，於規定申報期限內透過網路辦理申報，節省來往奔波及臨

櫃等待的時間，納稅義務人透過網路完成申報後，請於申報期限屆滿後 10日內將契約

書影本、其他有關文件及自繳稅款證明寄送（或遞送）所轄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

服務處。 

個人交易新制課稅範圍的房屋、土地，如已依規定向國稅局申報房屋、土地交易所得，

但有漏報或短報情事，除依法核定應補稅額發單補徵外，按所漏稅額處 2倍以下罰鍰；

另未於規定期限申報房屋、土地交易所得（損失）處新台幣 3,000元以上 30,000元以

下罰鍰，如有應補稅額，除依法核定應補稅額發單補徵外，併按所漏稅額處 3倍以下

罰鍰，惟前開兩項罰鍰得擇一從重處罰。【#012】 

新聞稿提供單位：小港稽徵所 職稱：書記 姓名：羅苓茹 

聯絡電話：（07）8123746 分機：6053 

更新日期：2016/01/18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http://tax.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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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問答／發票獎金分離課稅 不能抵繳綜所稅額 

2016-01-18 05:23 經濟日報 稅務問答暨快訊 

霧峰區林先生問：統一發票中了 1 萬元獎金，於郵局領獎時實領 8,000 元，

被扣繳了 2,000 元，可否併入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退還？ 

中區國稅局大屯稽徵所答覆：依據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8 類第 3 款及各

類所得扣繳率標準第 2 條第 1 項第 7 款但書規定，「政府舉辦」之獎券中獎

獎金，係採取分離課稅，每聯（組、注）獎額不超過 2,000 元者，免予扣繳，

超過 2,000 元者，須按給付全額扣繳 20%稅款完稅，不再併入綜合所得稅總額

計算，已扣繳之稅款，亦不得抵繳應納稅額或申報退稅。 

常見的分離課稅所得有政府舉辦之獎券中獎獎金（如：統一發票、公益彩券）、

告發或檢舉獎金、個人持有公債、公司債或金融債券之利息所得，與證券商

或銀行從事結構型商品交易之所得等，上開所得經扣繳完稅後，免再併入綜

合所得總額辦理申報。  

 【2016/01/18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中山通訊 105-0118 

12 

 

 

十一、稅務違章案件 新增三不罰 

2016-01-18 05:23 經濟日報 記者陳美珍／台北報導 

 
圖／經濟日報提供 

分享 

財政部修正稅務違章案件減免罰標準，新增「三不罰」，包括：房地合一短

漏報所得低於 30 萬元、小店戶未取得或保存憑證，以及獨資等事業虧損卻漏

稅，加計短漏所得仍無應納稅額時，今（2016）年起均不再處罰；新增免罰

範圍也溯及所有未核課確定的案件在內。 

為使稅務違章案件裁罰更公允，財政部已修正並公布「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

罰標準」部分條文。此次亦配合房地合一新制施行，比照其他短漏報或未申

報案件給予房地合一利得「微罪不罰」的機會，增訂新制施行後未申報或逃

漏合一利得低於 30 萬元，或稅額 4.5 萬元的違章漏稅案件，補稅之外不會另

處罰鍰。 

根據修正後規定，個人交易適用新制的房屋、土地，未依限辦理申報者，免

依所得稅法第 108 條之 2 規定處罰，當個人未申報或短漏報應課稅的合一所

得額在 30 萬元以下，或所漏稅額在 4.5 萬元以下，且無利用他人名義交易房

屋、土地情事者，即免依所得稅法規定處罰。 

所得稅法規定，房地合一制施行後，出售房產獲利未在規定期限內完成申報，

或已申報但短漏所得稅，或完全未辦理申報的稅務違章案件，最輕會被處以

3,000 元以上、3 萬元以下的罰鍰；最重則要按所漏稅款處以三倍以下的罰金。

除情節輕微的短漏報房地合一利得違章案件可免罰外，未依限申報但在未經

檢舉及稅捐機關調查人員調查前，自動補報並補繳漏稅款；以及交易因繼承

取得的房產，且在交易日次年所得稅申報期限前自動補報者，也同享免罰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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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但這類免罰的交易房產，必須是被繼承人去年 12 月 31 日前取得，且個

人在今年 1 月 1 日以後繼承，做為自用住宅使用的房屋才適用。 

另外，此次修正還將免罰範圍擴及小規模營利事業，若未依規定取得或保存

進項憑證亦不罰；同時獨資、合夥組的營利事業因營業虧損，致加計短漏報

的所得額後仍無應納稅額時，也不會再被另處罰鍰。  

 【2016/01/18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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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資產管理公司列報呆帳損失相關規定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依財政部 93年 9月 23日台財稅字第 09304549470號令規定，

資產管理公司自金融機構收購之不良債權，不得提列備抵呆帳。惟資產管理公司於取

得債權後，如因債務人倒閉逃匿、和解或破產之宣告，或因其他原因，致債權之一部

或全部不能收回者；或債權中有逾 2年，經催收後，未經收取本金或利息，經資產管

理公司取具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94條規定之證明文件者，得依所得稅法第 49

條第 5項規定，視為實際發生呆帳損失，於實際發生呆帳損失當年度列報呆帳損失。

至有關債權逾 2年之計算，應自資產管理公司購買該不良債權之次日起算。 

該局於查核甲資產管理公司 9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時發現，該公司結算申

報列報鉅額呆帳損失，經請提示損失發生明細及相關催收文件，發現該資產管理公司

係於 98年向某金融機構購入不良債權，且於 99年取具部分郵政事業無法送達之存證

函，部分取具郵政事業已送達之存證函，經依所提示之資料逐筆查對後，取具郵政事

業無法送達之存證函，符合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94條之規定，予以核實認定，

但取具郵政事業已送達之存證函，因該債權係 98年度取得，至 99年度尚未逾 2年，

核與上揭財政部令釋規定不符，故否准認列，計調整補徵稅額 8百餘萬元。 

該局籲請資產管理公司於列報呆帳損失時應注意相關規定，以免因不符稅法規定，遭

剔除補稅。 

(聯絡人：審查一科林審核員；電話：2311-3711分機 1208) 

更新日期：2016/01/18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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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贈與子女財產符合規定者免併入遺產課稅 

（斗六訊）中區國稅局雲林分局表示：日前民眾小真詢問，其父於 102年 11月將名下

2筆農業用地贈與兒子小夏，嗣其父於 104年 5月過世，該 2筆土地是否須併入遺產課

稅？ 

     該分局指出，被繼承人死亡前 2年內贈與之財產，死亡時有符合免課遺產稅之規

定者，例如農業用地、公共設施保留地等，免予併入遺產總額課稅。 

     該分局補充說明，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5條規定，被繼承人死亡前 2年內贈與

其配偶、依民法第 1138條及第 1140條規定之各順序繼承人及其配偶等之財產，應於

被繼承人死亡時，視為被繼承人之遺產，併入遺產總額課稅；其立法目的，係在避免

當事人於死亡前短期間內藉贈與財產規避遺產稅，因此，贈與行為時，如該贈與標的

法律有免課遺產稅之規定者，就該贈與行為而言，即非屬為規避遺產稅而為之死亡前

贈與，可免依該條文規定併入遺產總額課稅。 

  民眾若對遺贈稅有任何疑問，歡迎利用該局網站(http://www.ntbca.gov.tw)提供之

網頁電話或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新聞稿提供單位：營所遺贈稅課    承辦人：鍾凱薰 電話 05- 5345573轉 105） 

更新日期：2016/01/18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http://www.ntbca.gov.tw)

